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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法律热点问题 

中国商务部就重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法规修订发布征求意见稿 

2017 年 4 月 14 日，商务部就三个重要国际贸

易救济法规的修订发布了征求意见稿。这三个法规

分别是《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1规则》、《反倾销

问卷调查规则》、《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听证会规则》。

这次修订是对这三个法规原 2002 年版的重大修订

2，也是中国国际贸易救济法规的一次重大变化。 

此次修订是对以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实践的

总结，更重要的是在个别制度上带来了重要突破。

制度突破主要体现在期间复审规则和听证会规则

上，尤其是期间复审规则。此次修订预期将会对利

益相关方应对反倾销调查带来重大影响。下面我们

将简要介绍这三个法规的修订情况以及对国际贸

易救济调查实践的影响。 

一、《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规则》的重要修订

及影响 

1、 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制度的介绍 

在调查发现出口生产商确实存在倾销行为、中

国国内产业的确遭受了损害、并且这二者之间成立

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一个反倾销调查通常以发布征

                                                        
1 本法规所规定的复审在原规则中叫“期中复审”，现在被称为“期间

复审”。我们认为这仅仅是措辞的变化。 
2 2015 年 8 月 25 日，商务部曾经就这三个法规的修订发布过征求意见

稿。但是在征求意见完成之后，商务部并没有发布修订后的正式版本。

我们理解这次修订并没有实际完成。因此，虽然 2017 年 4 月 14 日的

征求意见稿与 2015 年征求意见稿相比内容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但仍

被视为对原 2002 年版的修订。 

收反倾销税的最终裁决结束。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

不超过５年，除非 5 年后发起的日落调查发现终止

征收反倾销税有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者

再度发生3。 

在这 5 年之内，原申请人、国内产业、涉案国

（地区）的出口商、生产商、中国国内进口商如果

认为与出口国（地区）内销价格有关的正常价值、

出口价格发生了变化，并且有必要重新审查原反倾

销措施的幅度的话，可以向调查机关提出期间复审

申请。《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规则》对如何进

行复审从各个方面做了具体规定。 

2、 《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规则》的重要修订

及影响 

《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规则》的重要修订

包括三个方面，即：原审调查申请人代表性要求、

期间复审申请立案标准、零税率出口（生产）商期

间复审规则，这三个方面将给反倾销期间复审调查

实践带来重大影响。 

(1) 原申请人申请期间复审无需重新提交有关其

代表性的相关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反倾销

                                                        
3 在这种情况下，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一般讲再延长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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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申请要具有产业代表性方可启动。是否具有产

业代表性的判断标准是：在表示支持申请或者反对

申请的国内产业中，支持者的产量占支持者和反对

者的总产量的 50％以上的，应当认定申请是由国内

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可以启动反倾销调

查；但是，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足

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25％的，不得启动反倾销调

查。 

如果原审申请人在反倾销税执行之后生产经

营状况恶化，导致其产量无法达到上述要求，其能

说服的支持者产量也无法达到上述要求，那么还能

申请对外国生产进口商立案复审调查吗？ 

按照 2002 版期间复审规则，该申请人将无法

提请立案期间复审调查，因为对原申请人有着明确

的代表性要求。但是，2017 版征求意见稿则明确规

定申请人无须重新提供有关产业代表性的证据，也

就是说，按照新规则，原申请人有资格提请立案期

间复审。这一要求实际上是降低了原申请人申请立

案期间复审的难度。 

(2) 期间复审的立案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如上所述，申请期间复审的事实基础是正常价

值、出口价格发生了变化，有必要重新审查原反倾

销措施的幅度。这一事实具体到《倾销及倾销幅度

期间复审规则》中，就是期间复审的立案标准，或

者说是申请人立案申请中所应提交的证据材料。 

在 2017 版征求意见稿中，无论是国内产业申

请期间复审调查还是外国出口（生产）商申请期间

复审，所要提交的核心证据材料除了原来的“与原

反倾销措施水平相比，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及倾销

幅度的变化情况”外，还增加了一项，即：正常价

值、出口价格及倾销幅度发生重大变化将会持续的

原因。 

这意味着，国内产业或者外国出口（生产）商

提交申请材料时，不但要证明过去的 12 个月内，

其倾销幅度与原裁决相比发生重大变化，还要分析

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进而证明这种重大变化未来

将会持续，而不是只是过去 12 个月才会发生的事

情。 

我们认为，此修订加大了各方申请立案期间复

审的难度。首先，这个要求增加了申请期间复审的

立案标准，对复审申请来说多出了一部分内容。其

次，该标准意味着，如果申请人不能够调查相关市

场情况，不能说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或者虽然

调查清楚了相关事实，但是未能说明所发生的变化

将会持续，那么就达不到期间复审的立案标准，就

无法申请发起期间复审调查，哪怕经过测算正常价

值、出口价格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倾销幅度的确

有实质性降低或者增高。 

我们进一步认为，此修订加大了立案阶段调查

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某个情况发生变化的原因是

一个事实问题，但是在这个原因的基础上去判断该

变化将会持续，对于本规则来说是一个法律问题。

如果某个变化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而导致该变化

发生的唯一原因未来会持续出现的话，那么一般可

以推理出未来这个变化将会持续。而在市场经济现

象中，常态却是多因一果。如果导致某个变化发生

的原因有多个，并且这多个原因具有反向不同、大

小不同的作用，且各原因未来是否会持续出现可能

性大小不一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该变化未来是否会

继续？我们理解调查机关有权利根据证据进行自

由裁量。调查机关将在多大程度上去使用此项自由

裁量权来否决期中复审立案申请，有待草案通过后

的具体案例实践进一步观察。 

(3) 原审零税率出口（生产）商期间复审规则发生

重大变化 



3 

 

如果某外国出口（生产）商在原审调查中获得

了零税率的胜诉，其被调查产品继续在中国市场以

免于缴纳反倾销税的方式销售，那么其竞争对手中

国国内产业或者原申请人有可能在达到法定立案

条件的情况下对其提请立案期间复审调查，以继续

谋求对其征收反倾销税。 

对此情形，原 2002 版期间复审规则规定：“对

于原反倾销调查确定其倾销幅度为零或可以忽略

不计的出口商、生产商，仍应进行复审调查”。也

就是说，按照原规则一但期间复审被立案，调查机

关将要求该获得零税率的外国出口（生产）企业配

合提交反倾销问卷的答卷，据以重新计算该企业的

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此调查中将不涉

及对国内产业损害的调查。 

而征求意见稿规定：“原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

幅度为零或微量的，如果国内产业有证据证明倾销

重新发生的，可以提出新的调查申请，并提供相关

证据。调查机关可以对其倾销幅度进行审查，同时

进行损害评估。 

原审原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为零或微量

的，调查机关不对其进行复审调查，但可以对其发

起新的反倾销调查。经复审调查确定倾销幅度为零

或微量的，仍应可以进行复审调查。” 

这首先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来说在提交申请时，

将适用原审调查的申请规则而不是期间复审申请

规则。国内产业的申请材料除了有关倾销和倾销幅

度的相关证据外，还应包括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

方面的证据。 

其次对于调查机构来说，其调查也将按照原审

调查的规则进行。比如调查将在 15 个月而不是 12

个月内完成，调查裁决将分初裁和终裁两个步骤而

不是直接发布终裁，调查内容也将同时覆盖倾销和

损害两个方面而不是只涉及倾销，等等。 

第三，对于该获得零税率的外国出口（生产）

商来说，则意味着其生产经营活动将在更长的时间

受反倾销调查的影响。 

按照新修订的规则，调查机关不对这些外国企

业进行期间复审调查，但是可以对其发起新的调

查。如果新的调查有效发起，相关外国出口（生产）

商的零税率自该新调查终裁时失效，而此新调查的

终裁税率，将自终裁发布之日起重新起算 5 年的有

效期限。新规则将导致零税率外国出口（生产）企

业将在更长的时间内受反倾销调查的影响。下面以

具体案例来说明这种影响。 

案件进程 原期间复审规则下案件时间表 新期间复审规则下案件时间表 

原审调查立案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1 月 1 日 

原审调查终裁（某企业最终

反倾销税税率为零）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原规则：申请人对零税率企

业提起期中复审调查立案 

2017 年 5 月 1 日 ------ 

新规则：申请人对零税率企

业提起期中复审调查立案 

------ 2017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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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规则：期中复审终裁（该

企业税率终裁税率为 10%） 

2018 年 4 月 30 日  

新规则：新调查终裁（该企

业税率终裁税率为 10%） 

 2018 年 7 月 30 日 

原规则：国内产业未提出期

终复审申请，原反倾销税到

期 

2021 年 3 月 30 日  

新规则：国内产业未提出期

终复审申请，原反倾销税到

期 

 2023 年 7 月 30 日 

（4）各方对应否立案进行复审发表意见的期

限被缩短 

2017 版期间复审规则各方对应否立案进行复

审发表意见的期限，从 21 天的期限被缩短为 10 天。

具体情况分别是：1）在外国出口商、生产商提出

复审申请的情况下，原反倾销调查申请人对应否立

案进行复审发表意见的期限，从收到商务部通知之

日起 21 日缩短为 10 天；2）在国内产业提出复审

申请的情况下，外国出口商和生产商对应否立案进

行复审发表意见的期限，从将有关复审申请公开版

本提交外国（或地区）政府之日起 21 天缩短为 10

天；3）在国内进口商申请期间复审的情况下，原

反倾销调查申请人对应否立案发表意见的期限也

从 21 天缩短为 10 天。我们认为，上述修订显示了

调查机关加快正式立案节奏的决心。 

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听证会规则》的重要修订

及影响 

贸易救济调查领域的听证会规则修订所带来

的最大变化是法律形式上的变化，即从三个法规合

并成一个法规。原来的三个法规是《反倾销调查听

证会暂行规则》、《反补贴调查听证会暂行规则》和

《产业损害调查听证规则》，其内容均为《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听证会规则（征求意见稿）》所覆盖。

2014 年 4 月以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由商务部原公

平贸易局与原产业损害调查局负责实施。2014 年 4

月，商务部合并了这两个机构，新组建贸易救济调

查局。所以我们理解听证会规则法律形式上的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此次调查机关机构设置的

变化。听证会规则内容方面的变化主要包括下列几

个方面。 

1、 提交听证会申请的时间要求 

原听证会规则中并没有对提交听证会申请的

时间有要求，征求意见稿完善了这方面的规定。对

于要求在初裁前举行听证会的，应该在立案之日起

4 个月内提出申请；要求在初裁之后举行听证会的，

应该在初步裁决公告之日起 30 天内提出申请。 

2、 调查机关决定不举行听证会的法定理由及后

续处理 

原听证会规则没有规定调查机关在何种情况

下可以拒绝利害关系方的申请决定不举行听证会，

征求意见稿对此进行了完善。具体来说，法定拒绝

理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申请书不符合要求；第

二，调查机关认为没有必要；第三，举行听证会会

严重阻碍调查程序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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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修订可以看出，即便利害关系方有正当

理由认为应当举行听证会，只要调查机关认为没有

必要，仍可以拒绝听证会申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征求意见稿补充规定，调查机关应当以其它方式为

该利害关系方提供口头表达意见的机会。我们理解

这种补充规定从程序方面保障了申请人申请听证

的权利。 

3、 进一步明确了各方与听证会相关的权利和义

务 

征求意见稿还从下列方面补充规定了各方与

听证会相关的权利和义务。首先，利害关系方均有

权报名参加听证会，但是，任何一方无必须出席听

证会的义务；未出席听证会，不损害该利害关系方

通过其他方式向调查机关表达意见并陈述理由的

正当权利。 

其次，补充规定了听证会举行过程中的纪律。

比如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听证会主持人有权提出

警告、制止，必要时可责令退场。而对于超出听证

事项范围的，听证会主持人有权制止陈述。 

最后，取消了原规则中有关取消、延期听证会

的内容。也就是说，按照新规则，听证会一旦决定

召开，便不会被取消或者延期。 

三、《反倾销问卷调查规则》的主要修订及影响 

征求意见稿中《反倾销问卷调查规则》的绝大

多数修订体现了调查机构目前在反倾销调查实践

中已采用的一些要求和习惯做法，这些要求和习惯

做法一般均体现在发放给各利益相关方的调查问

卷的说明部分。因此，这些修订不会给目前的反倾

销问卷调查实践带来重大变化。会对答卷主体有重

大影响的修订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征求意见稿明确补充规定，利害关系方

未报名登记但按期提交答卷的，调查机关可以不对

其答卷进行单独审查。 

第二，对于非保密概要未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和

修改，或者补充和修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原规定

是调查机关可对该材料不予考虑，而征求意见稿将

法律后果更明确地规定为“调查机关可以对要求

保密处理的信息不予考虑”，但是“调查机关能够

从适当来源证明该信息是正确的”除外。也就是

说，征求意见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用一刀切的做

法，而是赋予了调查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关于利害关系方提交书面答卷的方式，

原规则规定是公开版和保密版正本各一份，副本各

四份，征求意见稿则规定是正本各一份，副本各两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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